盐边县2024年“三公”经费决算

执行情况说明

    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规定,经盐边县财政局汇总，2024年盐边县使用财政拨款安排的“三公”经费决算总额831.19万元(其中:县本级744.31万元，乡镇86.88万元)，为年初预算的103.73%，较2023年减少51.67万元，下降5.85%。

（一）因公出国（境）经费

2024年因公出国（境）经费8.88万元，我县2023年无因公出国（境）费用,2024年主要为县委办、县政府办等部门因工作原因参加国外考察学习产生了相关费用。

（二）公务接待费

2024年盐边县公务接待费151.95万元，为年初预算的251.41%，较2023年减少0.28万元，下降0.18%，其中：县级151.11万元，较2023年增加2.99万元，上升2.02%；乡镇0.84万元，较上年减少3.27万元，下降79.56%。主要原因为：由于2024年我县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，严格控制接待标准，在全县厉行勤俭节约，全县公务接待费用总体有所下降。
（三）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

2022年盐边县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为670.36元，为年初预算的90.49%，较2023年减少60.27万元，下降8.25%。公务用车购置89.36万元，较2023年减少104.64万元，下降53.94%，其中：县级89.36万元，较2023年减少104.64万元，下降53.94%；乡镇2024年无公务用车购置费。公车运行维护费580.99万元，较2023年增加44.42万元，上升8.28%，其中：县级494.96万元，较2023年增加52.09万元，上升11.76%；乡镇86.03万元，较2023年减少7.67万元，下降8.19%。主要原因为：2024年我县从严控制和压缩“三公”经费支出，实施公务用车制度改革，加强公务用车管理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总体有所减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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